附件

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征集2026年度
国际杰青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推动中外青年科技人文交流、促进务实国际科技合作，科技部于2013年启动并实施了国际杰青计划，支持符合条件的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、学者和研究人员到我国科研机构、高校和企业开展短期科研工作。
根据《国际杰青计划管理办法》和相关工作要求，现启动2026年度国际杰青计划项目征集工作。请各单位按照《2026年度国际杰青计划项目申报指南》（见附件）有关要求，通过国际杰青计划管理系统进行申报，截止日期为2026年3月16日（以组织管理部门形审通过的时间点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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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国际杰青计划项目申报指南

国际杰青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计划”）是中国科学技术部（以下简称“科技部”）于2013年设立的推动中外青年科技人文交流、合作培养青年科技领军人才、促进务实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机制。为推动新时期计划组织实施工作迈上新台阶，更好践行《国际科技合作倡议》，搭建文明互鉴、互利共赢的交流平台，进一步做好国际杰青计划的申报组织工作，根据《国际杰青计划管理办法》和相关工作要求，制定本指南。
一、目标原则
计划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，倡导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，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创新之路建设。以择优选拔、以人为本、开放包容、平等互鉴为原则，资助符合条件的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、学者和研究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国际杰青”）到中国开展工作交流，以增强合作伙伴国科研能力建设、提升创新能力，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科技人文交流，为青年科学家彼此间互学共鉴搭建优质平台，构建与相关国家长期稳固的科技合作伙伴关系，为增进民心相通汇聚共识与力量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中方接收单位申报条件
中方接收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：（1）是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，具有相应对外合作渠道和能力、具备相应科研条件和能力且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、高校或企业；（2）能为国际杰青提供在华必要工作条件；（3）能够向国际杰青出具来华工作邀请函并协助国际杰青办理入境签证、外国人居留证等相关手续；（4）在申请资助经费审批期间，资助经费到账前，能够保障国际杰青来华生活等相关需要；（5）能够提供必要科研条件以及配套资金支付国际杰青行政管理开支、国内差旅费等；（6）能够承担国际杰青管理及答疑工作，并向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交流中心”）及时报送进展、总结、决算及收据等各类材料。
（二）工作岗位要求
中方接收单位提供的工作岗位应符合以下要求：（1）具有明确职责的科研或科技政策类岗位；（2）非涉密岗位；（3）非学历教育；（4）国际杰青须与中方科研人员一同工作。
（三）国际杰青申报条件
国际杰青候选人应获得所在国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或国立科技基金会，有关国际组织或科研机构，所在国驻华使领馆，我驻外使领馆（团）或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外办事处（以下简称人员推荐机构）其中之一的推荐信，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（1）国籍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；（2）在上述国别拥有正式工作，从事科研工作或科技政策研究；（3）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5年以上科研工作经历；（4）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或科研潜力；（5）年龄不超过45岁（按申请工作岗位之日计算）且身体健康；（6）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汉语语言沟通能力；（7）须能在申请期内全职在华工作；（8）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则。
三、资助经费和形式
（一）执行期限
计划项目执行周期根据每位国际杰青在华工作时长分为三类，即3个月、6个月、12个月。
（二）资助额度
计划资助额度为2万元人民币/月（税前），即3个月6万元，6个月12万元，12个月24万元，用于国际杰青支付国际旅费以及在华期间生活开支、住房租赁、保险购置（保险为必须项，且至少包含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）等费用。
（三）资助形式
根据国际杰青来华工作时限（3/6/12个月），资助经费一次性拨付至来华国际杰青中方接收单位。中方接收单位按月拨付给来华国际杰青，具体经费发放方式由中方接收单位与国际杰青商定。经费拨付到接收单位和发放给国际杰青过程中产生的税费，由中方接收单位按照本单位及税务部门规定进行缴纳。
（四）部地协同资助机制
鼓励地方科技管理部门、企业或中方接收单位按照国际杰青计划资助标准进行全额资助。
四、申报方法
中方接收单位及国际杰青候选人须登录国际杰青计划官网申报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1.中方接收单位申请母账号，经组织管理部门（中方接收单位所隶属的各机构主管国际科技合作的有关司、局，或中方接收单位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科技厅、委、局）审核后生效。中方接收单位负责人可自行开设多个子帐号供单位内部人员使用。
2.中方接收单位申报拟接收岗位，经组织管理部门初审、核报交流中心审定，由交流中心发布岗位。组织管理部门上报时应明确是否进行部地协同资助，并在系统中勾选相应选项。
3.国际杰青候选人在获得人员推荐机构的推荐函后，可登录国际杰青计划网站进行岗位申报。
4.中方接收单位从申报岗位的国际杰青候选人中选择与岗位匹配的，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实，向其发放接收意向书。
5.中方接收单位及国际杰青候选人上传申报材料。
6.申报材料经组织管理部门初审，交流中心复审并组织专家评审后，评审结果报科技部审定。
7.科技部根据交流中心报送的评审结果（有部地协同资助意向的岗位优先立项），确定最终立项清单。立项通知由交流中心邮寄至组织管理部门。
8.中方接收单位协助国际杰青办理来华工作相关手续。
9.中方接收单位准备拨款材料，向各出资方申请拨款，各出资方完成审核后拨付经费。
五、申报时间
本年度国际杰青计划项目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16日。
六、网站及联系方式
国际杰青计划官方网站：http://tysp.cstec.org.cn
联系人：罗敏、高欣月
电话：010-68574085、010-68528432
邮箱：tysp@cstec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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